
华泰财险附加自动恢复赔偿限额条款（CB 版） 

 

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如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六项（二）所载及本保险合同第三十一条

“赔偿限额”所指的累计赔偿限额已耗尽，则保险人同意在以下条件下自动恢复上述赔偿

限额： 

1. 保险期间内只可自动恢复赔偿限额一次； 

2. 自动恢复的赔偿限额等同于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六项（二）所载的累计赔偿限

额； 

3. 在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所有超赔保险合同项下的赔偿限额也已耗尽以后方可自动恢

复赔偿限额；及 

4. 赔偿限额自动恢复后，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六项（一）所载的每次赔偿请求的赔

偿限额仍适用。 

 

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 

 


